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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苏州晟成光伏设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晟成”）的股东祖国良、祖兴男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苏州晟成 100%的股权（以下合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同时，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包括京山轻机控股股东京山京源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源科技”）、第二大股东王伟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9,800.00 万元，配套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000.00 万股，配套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以下简称“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合称

“本次交易”）。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京源科技认购配套资金不少于 4,000.00 万

元，王伟认购配套资金 2,000.00 万元，剩余配套资金通过询价发行方式募集，

募集不足部分由京源科技全部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前知晓并对相关全部议

案进行了初审，本着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发表事先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形

成同业竞争； 

2、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包括京源科技、王伟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京源科技、王伟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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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有关关

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核心

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持续盈利能力、抗

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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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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